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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娃墮海沉浮 警花飛身拯溺
「救人係我哋警察嘅職責」籲有志者投身警隊助市民

「妳唔使講對唔住，救人係我哋警察嘅職責所在。」這是東九龍

衝鋒隊女警吳翠華對墮海女子答謝她救命之恩的回答。原來，吳翠華

就是曾贏得兩屆世界拯溺錦標賽單項冠軍的「阿寶」。阿寶4年前投

身警隊，其世界級運動員技能從此增添了警察「忠誠勇毅 心繫社會」

的使命。昨日凌晨，她陀槍與同袍出更時，接報觀塘有醉酒女子墮

海，趕至眼見女事主在海中載浮載沉、命懸一線，她主動向上司請

纓，二話不說卸下裝備，縱身跳下海中將女事主緊攬懷中，最終將她

拖上水警輪救回一命。阿寶表示，運動員生涯與警察有很多方面非常

相似，她認為作為一名運動員如果有維護香港治安及保護市民的志

願，投身警隊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呼籲任何有能力及有志願的人投考

警隊，「用自己學到的技能去幫助別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黑暴分子於前年
12月1日煽惑九龍區遊行並演變成多區暴動，
逾百名暴徒佔據旺角彌敦道一帶縱火及向市民
施行私刑。警方在現場拘捕多人，其中3男1女
被控參與非法集結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罪，案件
上月24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開審時，其中唯一
女被告承認非法集結罪，另一控罪則獲不提證
供起訴。裁判官崔美霞昨日判刑時批評女被告
漠視警方警告，所攜帶的鐳射筆一旦使用可令
現場情況迅速惡化，增加出現暴力衝突的風
險，故須判阻嚇性刑罰，但考慮她認罪，終判
她入獄3個月。
認罪女被告鄭穎姿（21歲，無業），被控於
2019年12月1日在旺角彌敦道近豉油街交界參
與憑公安條例第十八（1）條屬非法集結的集
結。她獲不提證供起訴的另一項藏有攻擊性武
器罪，則指同日在旺角彌敦道603號外的公眾
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攜有一個能
發出鐳射光束的裝置，即一支鐳射筆。
辯方昨日求情稱，被告背景報告正面，犯案

時僅20歲。當晚，她與朋友晚餐後漫無目的步
至案發地點，愚蠢下參與了非法集結，但其參
與程度不高，非領導角色，亦無意圖傷害任何
人，現已感到十分後悔，希望法庭着重更生多
於阻嚇性判罰，以4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

官批漠視警方警告拒絕離開
裁判官崔美霞判刑時指出，案發時現場有約
百人聚集堵路、叫囂及使用鐳射筆，被告身處
其中，更漠視警方警告拒絕離開。雖無證據顯
示她使用了放在褲袋的鐳射筆，但該筆唾手可
得，一旦使用，群眾在情緒高漲下，可令情況
迅速惡化，或作出嚴重威脅社會安寧的行為及
增加暴力衝突風險，故無可避免地判處阻嚇性
刑罰，遂以4個月作為量刑起點，考慮被告認
罪扣減四分之一刑期外，無其他減刑因素，終
判入獄3個月。
女被告承認的案情指，當晚有近百名示威者

於旺角山東街及彌敦道集結及叫囂，其間有人
使用鐳射筆。警方到場舉藍旗警告要求在場人

士離開不果，至晚上11時半包圍一批集結人
群，其中被告被搜出一個黑色口罩及一支鐳射
筆，遂被拘捕。
同案其餘3名男被告，分別為陳眧宇（29

歲，地盤工人）、李國瑋（19歲，無業）及廖
煒健（25歲，工程師），各人均否認控罪正接
受審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黑暴分子於前年11月11日發動
所謂「黎明行動」，堵路和破壞交通工具。當日，一名交通警
員在西灣河清路障時遭圍攻和企圖搶槍，交警開槍擊中一名企
圖搶槍青年。中槍青年和另一名青年否認企圖搶槍、阻差辦公
及拒捕等罪，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續審。開槍警A作供表示，
當日落單後有人喊「唔好俾佢走」，隨即有十多名示威者走
近，自己腦海瞬間回想起數段過往落單警員遇襲的新聞片段，
在與白衣男糾纏時，首被告周柏均伸手企圖搶槍，「我覺得我
生命受到威脅」，遂向首被告開了一槍。
獲法庭頒匿名令的開槍警A昨日作供表示，當日上午，他與

警司B和一名高級警員乘坐警車到西灣河一帶巡邏。上午7時
19分，警車駛至愛信道近太安街時遇上塞車，他和警司B落車
了解情況，其間看到筲箕灣道與太安街交界路面被人放置垃
圾、紙皮箱和發泡膠箱等堵路，前方有約50人聚集，另在西
灣河文娛中心安全島上有兩名男子在交通燈柱綁繩準備堵路，
遂上前追捕。
A憶述，由於當時社會氣氛，暴徒往往一有機會就會襲擊警

員，令他感覺「唔安全」，遂在中途停下沒繼續追捕，並打算
解繩開路，此時才發現警司B不在附近，身後有男子叫囂「唔
好俾佢走」，他即意識到自己落單，身處的環境很危險，遂手
按槍柄戒備。與此同時，有十多名示威者走近，其中兩三名黑
衣人手持長條形硬物。

落單後想起襲警片段
A續說，其間，一名身穿白衣、「衫帽笠頭」及戴黑口罩的

男子突然從行人路逼近他，身後有兩三人緊隨。他腦海瞬間回
想起數段過往落單警員遇襲的新聞片段，包括有落單警員在沙
田新城市廣場、又一城和元朗大馬路遭遇襲擊的事件，當時感
覺「得我自己一個，孤身力弱，即使有胡椒噴霧，都不能抵禦
群眾襲擊」及「好擔心自身安全，如果被襲會身體受嚴重傷
害」，遂拔槍指向白衣男，喝止他及其身後的人。
控方又播放一間網媒當日在現場拍攝的影片，顯示A持槍先

指向白衣男及被白衣男攬住，A再用槍指向首被告周柏均並開了一槍，
周柏均倒地，A又和白衣男等拉扯。周柏均被制服後伏在馬路，其後有
防暴警將他反轉仰天，又拉起他的上半身，身旁地上則有一攤血跡。
警員A表示，他與白衣男糾纏期間，周柏均上前伸出右手企圖搶槍，
當時感覺到身後存在危險性，而周柏均再度走近他，「我感覺到佢前
後夾擊，有機會搶我支槍，甚至乎向我射擊，……覺得當時我冇得再
退，我覺得我生命受到威脅」，遂決定向周腹部開了一槍，自己亦被人
從後襲擊頭部。
A續說，自己開第一槍後，仍在與白衣男糾纏，第二被告胡子鍵突衝前

捉住他的手腕企圖搶槍，同時另一名灰衣男衝向他並伸手，他遂向胡子
鍵及灰衣男各開一槍，但兩槍都沒有打中人，白衣男此時亦放開了他。
被問到為何要向胡子鍵和灰衣男開槍，A說「相信兩人合力想搶我
槍」，又形容情況相當危險，「唔可以俾佢搶到支槍，所以要制止。」
A強調，他一開始無打算射擊任何人，只希望「嚇走佢」。
審訊今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黑暴分子於前
年11月3日發起所謂「七區行街」，引發全港
騷亂，太古城中心更爆發血案。一名男子因政
見爭執與集結者起衝突，在揮刀斬傷一對夫婦
及襲擊另一人後，咬甩了攬炒派前區議員趙家
賢的左耳。男子否認三項有意圖而傷人及一項
普通襲擊罪，在高等法院審訊後，昨日被3男
4女陪審團裁定全部罪成。
51歲被告陳真，被控於2019年11月3日在
港島太古城中心外意圖使溫浩倫、梁碧琪、趙
家賢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3
人，又於同日同地襲擊梁瑩瑩。法官張慧玲前
日開始引導陪審團，提醒他們應放下任何感
情、偏見、同情及個人政治立場，但應考慮案
件是否涉政治立場分歧，例如在場者曾叫喊
「光復香港」，以及被告曾大叫「光復台灣」
等。
昨晨，張官繼續引導陪審團，表示須考慮被
告是否有嚴重傷人的「特定意圖」，以及陪審
團亦須考慮各事主的傷勢是否嚴重，包括事主
溫浩倫的腹部及背部被刺傷，曾陷入昏迷狀
態，須送到深切治療部治療及插喉治理，其妻
梁碧琪的背部亦被插中5刀，事後需接受臨床
心理學家治理，以及事主趙家賢的左耳廓被咬
甩，無法成功駁回。
3男4女陪審團退庭商議逾4小時後，一致裁
定被告兩項蓄意傷人罪及一項普通襲擊罪成，
同時以6比1大比數裁定被告餘下一項蓄意傷
人罪成。被告還柙到明年2月9日求情及判
刑，其間法庭會索取4名事主的創傷和醫療報
告，以及被告的精神科和心理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39歲地產
經紀前年8月在秀茂坪紀律部隊宿舍附近
被搜出摺刀，被揭住所為武器庫，被裁定
管有攻擊性武器等4罪罪成，判囚32個
月，被告不服定罪及刑罰上訴。法官李運
騰昨在高等法院處理其上訴期間，一名男
子身穿印有黃雨傘圖樣的黑色衛衣企圖進
入法庭，被保安阻止。該男子強行衝入法
庭，聲言要向李官查問是否下此禁令，李
官需暫停聆訊，最終將事件交由警方處
理。一名女保安在阻攔時，被人推門撞傷
手部，警員到場調查逾一個半小時後，以
普通襲擊罪拘捕該男子。
被捕男子姓蘇，51歲，曾任職公務

員，在修例風波案件中曾被警方拘捕。
前年9月，黑暴分子發起「和你塞」堵
路破壞，圖癱瘓機場交通，警方在荃灣
城門隧道巴士站截查可疑者時，在身穿
「守護孩子」反光背心的蘇的背囊內搜出
頭盔、眼罩、手套和防毒面具等。他被捕
後獲釋，但警方當時指出保留追究權利。
事發昨日上午約11時半，高等法院3

樓1庭正處理上訴申請，突然間庭外傳
出嘈雜聲。現場消息指，一名旁聽男子
穿上胸前印有黃雨傘圖案的衛衣企圖進
入法庭，法庭保安人員指出穿此類型衣

服不能進入法庭，並以身軀阻擋男子，
男子最終推門衝入法庭，要求法官李運
騰說明是否其下令旁聽人士不能穿有關
服飾，李官隨即宣布休庭。
現場保安其後明言出於法官指令，再

次拒絕男子進入法庭。大批警員到場，
截停男子調查，事件擾攘逾個半小時，
男子被捕帶署。警方表示，以涉嫌普通
襲擊拘捕一名姓蘇男子。
據涉案男子聲稱，他本來身穿其他衣

服在庭內旁聽，得悉有其他旁聽者身穿
印有黃雨傘圖樣上衣，被保安阻止進入
法庭，其後換上其他衣服方可入庭，他
於是換上同類型印有黃雨傘圖樣黑色衛
衣嘗試進入法庭，以核實是否法官下的
命令。
涉案聆訊原為39歲地產經紀蘇廣達前

年8月5日經過秀茂坪紀律部隊宿舍附近
時，涉嫌腰間藏有摺刀和萬用匙等利
器，翌日寓所疑被搜出超過50把短刀和
空氣手槍等武器，在警署不滿記錄不實
再涉嫌撕毀會面記錄文件，被裁定管有
攻擊性武器、刑事損壞等4罪罪成，入
獄32個月。被告不服定罪及刑罰上訴，
李官終押後裁決至下月4日，其間被告
續准保釋。

無業女認非法集結囚3個月

穿「傘裝」闖法庭被拒
黑衣男涉襲保安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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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日晚上，旺角一名清理路障的
男市民慘遭暴徒以硬物重擊頭部。 資料圖片

●阿寶（左）與拍檔黃學穎曾代表香港贏得兩屆世界拯溺錦
標賽中泳池拋繩賽冠軍。

●阿寶呼籲任何有能力及有志願的人投考警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獲救墮海女子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昨凌晨發生女子墮海事件的觀塘海濱公園現場。

現駐守東九龍衝鋒隊第一隊的女警吳翠華（27
歲），曾是香港拯溺隊代表，贏得兩屆世界拯

溺錦標賽中泳池拋繩賽的冠軍，在運動界綽號「阿
寶」。昨日凌晨約1時20分，一名36歲女子與男友
人在觀塘海濱公園飲酒傾訴心事期間失足墮海，男友
人大驚拋下岸邊救生圈及報警。當時，阿寶與同袍乘
衝鋒警車正在附近巡邏，接報後隨即趕往救援。
阿寶到場看見女事主僅依靠一個水泡在海中掙扎浮
沉，情况非常危急，遂向上司提出落海救女事主。阿
寶在獲批准後，即時卸下裝備跳下海中游近女事主，
將女事主套緊救生圈借力，自己則在旁不停踩水攬實
女事主等候支援。約數分鐘後，水警輪及消防船接報
趕至，阿寶與消防員合力將女事主救上水警輪送上
岸，女事主清醒由救護車送院治理，沒有大礙。
阿寶昨日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自己6歲開始習
泳，讀書時期更參加游泳及拯溺校隊，曾代表香港參
加國際賽事，並贏得兩屆世界拯溺錦標賽中泳池拋繩
賽。大學畢業後，阿寶因覺得警察工作富有意義，可

以接觸多元化層面，加上「當差」更是父親年輕時未
有達成的宿願，所以她決定投考警隊。
阿寶憶述救人過程時指，當她游近女事主時即被緊

緊抱住，兩人在海中等候支援期間，女事主不斷說：
「好彩有妳……對唔住，累咗你……」阿寶聞言回
應道：「妳唔使講對唔住，救人係我警察嘅職責所
在……」同時不斷安慰女事主，直至支援人員趕至順
利將女事主救上岸。雖然事後同袍說整個過程只有數
分鐘，但她覺得很漫長，雖然海水冰冷，但她因精神
高度集中，所以不覺得冷，上岸後才瑟縮發抖，她回
警署更衣後繼續其巡邏。

首次拯救生命 稱「滿足感很大」
阿寶表示，她曾參加不同拯溺比賽，但真真正正救

人卻是第一次，感覺截然不同，當自己與事主在海中
浮沉時能夠明白對方的感受，更能有效地進行安慰；
雖然救人過程比想像中辛苦，但可以拯救一個生命，
滿足感很大，與平時所接觸的罪案不同。

證明投考警隊決定正確
阿寶說，這次救人不單對事主及其親友重要，對她

而言亦意義重大，因為拯救市民生命及財產是警務人
員首要任務，而且「可以用自己學到的技能去幫助別
人，感到好開心……」證明她投考警隊的選擇是正
確。
阿寶回想當日父母知道她投考警隊時，曾擔心她性

格文靜不適合從警，但當父母看見她「一路任職警
察、一路成熟長大」，現時已經放下心頭大石。阿寶
認為，運動員與警察有很多方面非常相似，同樣需要
有很大意志力、自律性及體能，自己是運動員對做警
察更有幫助，作為一名運動員如果有維護香港治安及
保護市民的志願，投身警隊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她呼
籲任何有能力及有志願的人士投考警隊。
最後被問及在警隊有何抱負時，阿寶直言，未來希

望可以升督察及調往不同部門，可以做更多有意義的
事及接觸更多不同工作。


